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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营业中断损失保险条款（互联网 2026H 版）

注册号：C00017930622025121289963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依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同意，附加于各类企业财产保险合

同项下（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

第二条 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保险合同的条款适用于

本附加保险合同，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

准。本附加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规定为准。

第三条 主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保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保险合同无效，本

附加保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部分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本附加保险合同载明的主保险合同所承保的一项或多项风险造

成经营场所内的物质财产遭受损失，导致被保险人营业完全中断，对于完全停业期间内的维

持费用实际损失，保险人按照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保险合同所称维持费用是指被保险人为维持正常的营业活动而发生的、不随被保

险人营业收入的减少而成正比例减少的成本或费用。除另有约定外，维持费用指员工工资、

办公场地租赁费用、设备租赁费用和设备折旧费用。

第三部分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下列损失：

（一）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天数内的损失；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雇佣人员或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产生或扩大的任

何损失；

（三）任何因营业许可证或其他开业必备的许可文件逾期或无效、生产安全事件等直

接导致的停业损失及被保险人违反法律法规、政府机关要求营业期间发生的损失；

（四）任何间接损失、声誉损失或侵权损失；

（五）地震、海啸及其次生灾害产生或扩大的损失；

（六）由于政府对受损财产的修建或修复的限制而产生或扩大的损失；

（七）恐怖主义活动产生或扩大的损失。

第四部分 赔偿限额与免赔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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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每日维持费用损失保险金额、累计赔偿天数及每次事故免赔

天数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五部分 赔偿处理

第七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提交以下材料。被保险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

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被保险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

核实理赔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理赔申请书；

（2）停工前一个月与停工期间的日用电量清单；

（3）停工前一个月与停工期间的账面流水记录；

（4）被保险人收款账号、被保险人营业执照、被保险人法人身份证件；

（5）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

其他证明和资料。

第八条 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在物质损失主保险合同项下取得赔款或其保险责任

已获保险人认定，是保险人承担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

如被保险人因物质损失主保险合同项下的免赔额而无法获得该合同项下的赔款，则不受

本条前款约定所限。

第九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除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赔偿金额：

每次赔偿金额 = 每日维持费用损失金额×赔偿天数

每日维持费用损失金额，以保险合同载明的每日维持费用损失保险金额与被保险人每日

维持费用实际损失金额两者中较低者为准。

赔偿天数为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实际完全停业天数扣除保险合同中载明的每次

事故免赔天数。

在保险期间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事故，实际赔偿天数达到本附加保险合同中

载明的累计赔偿天数，本附加保险合同的责任终止。


